附件1    
[bookmark: _GoBack]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编制说明
主项实施规范
（基本要素）
1、 行政许可事项名称：
1.在村庄、集镇规划区内公共场所修建临时建筑等设施审批;
2.适龄儿童、少年因身体状况需要延缓入学或者休学审批。
2、 主管部门：
  1.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2.县教育体育局；
三、实施机关：
  佛山乡人民政府。
四、设定和实施依据：
1.《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
2.《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
五、子项：
根据《云南清单》，按照实际实施、全面覆盖的原则承接国务院部门已划分好的子项。








子项、办理项实施规范
一、基本要素
1.行政许可事项名称及编码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2.行政许可事项子项名称及编码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3.行政许可事项业务办理项名称及编码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4.设定依据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5.实施依据
在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基础上，根据《云南清单》进一步完善。
6.监管依据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7. 实施机关
依据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云南清单》完善。
8. 审批层级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9. 行使层级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0.是否由审批机关受理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1.受理层级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2.是否存在初审环节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3.初审层级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4.对应政务服务事项国家级基本目录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5.要素统一情况
国务院部门明确“全部要素全国统一”的，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国务院部门明确“部分要素全国统一”的，根据实际情况可明确为“全省要素统一”。
二、行政许可事项类型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三、行政许可条件
1.准予行政许可的条件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2. 规定行政许可条件的依据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四、行政许可服务对象类型与改革举措
1.服务对象类型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2.是否为涉企许可事项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3. 涉企经营许可事项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4. 许可证件名称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5. 改革方式
在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基础上，可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补充完善。
6.具体改革举措
在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基础上，根据完善后的“改革方式”列明具体的改革措施。
7.加强事中事后监管措施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五、申请材料
依据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实际情况，依法依规在“减材料”等方面作出有利于行政相对人的合理优化调整，并写出相关依据和条款内容。
六、中介服务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7、 审批程序
依据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实际情况，依法依规简化审批流程，压缩中间环节，减少非必要的审批程序，并写出相关依据和条款内容。
八、受理和审批时限
对标先进地区进一步压减承诺审批时限，且不得超过云南省政务服务网公开的承诺时限。
九、收费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行政许可证件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一、行政许可数量限制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二、行政许可后年检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三、行政许可后年报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十四、监管主体
与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保持一致。
15、 备注
依据国务院部门行政许可事项实施规范，结合《云南清单》、《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中国（云南）自由贸易试验区各片区管委会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第二批）的决定》（云政发〔2022〕50号）、《云南省人民政府关于委托昆明市和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管委会行使部分省级行政职权事项（第一批）的决定》（云政发〔2022〕49号）等进一步完善备注，增加对特殊区域（昆明、滇中新区、自贸试验区、中国老挝磨憨—磨丁经济合作区等区域）赋权的相关内容。

